
中博基字[2008]1号

关于印发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
    资 上 规   》 的 通 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事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人事局，国务院有关部委、直属机构人事（干部）部

门，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，部分中央管理的企业人事

部门，各博士后设站单位：

    为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，推动博士后事业

发展，进一步加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工作，根据

财政部财行[2006] 263号和财教函[2007] 205号文件精

神，我们制定了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规定》。此

规定业经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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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全体会议审议通过，并经财政部、人事部同意，现印发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现行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条

例》同时废止。

二OO八年一月二十五日



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规定

第一章  总则

    第一条  为规范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（以下简称

基金资助）工作，充分发挥基金资助在培养博士后研究人

员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，按照《中国博士

后科学基金会章程》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    第二条  国家设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，旨在资助具

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优秀博士后研究人员，促使他们

在科研工作中完成创新研究，并迅速成长为适应社会主义

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复合型、、战略型和创新型人才。

    第三条  资助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，列入中

央财政年度预算。接受国内外各种机构、团体、、单位或个

人的捐赠。鼓励各地区、各部门、各设站单位予以配套资

助。

    第四条  基金资助通过专家评审确定资助对象，坚持

科学、公正、竞争j择优的评审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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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资助形式

  7第五条 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在站博士后研究

人员的科研工作。基金资助形式分为面上资助和特别资

助。面上资助是对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自主创新研究的科

研启动或补充经费；特别资助是对在站期间取得重大科研

成果和研究能力突出。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资助。

    h．h

  7弟’六条 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

会”）在博士后进站人数的规划规模之内，面上资助比例

为当年进站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，按照资助比例确定资助

    -  n

额度。资助强度划分为5万元和3万元两档。对从事基础

研究：，原始性创新研究和公益性研究，以及中西部等艰苦

边远地区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资助。给予适当倾斜。

    ．第七条  基金特别资助给予j次性1 0万元资助。

    ，，晰

    弟三章  组织领导、

    第八条  基金会在人事部领导下，负责博士后科学基金

资 助 的 评 审 j追 踪 问 效 和 经 费 日 常 管 理 等 工 作 。

    hh

    昂九条  基金会理事会审核年度经费预算、年度资助

计划‘，．听取秘书长关于执行预算和完成计划情况的报告，

    ．    -  ，

对基金资助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-4-



    第十条  秘书长负责组织制定基金的年度经费预算和

年度资助计划，组织基金资助的评审工作，向基金会理事会

提交年度预算、计划和报告，签署基金资助的有关文件。年

度经费预算经基金会理事会审定后，经人事部报财政部，

年度资助计划报人事部批准。

    。    ．

    第十一条  秘书长办公会负责审核面上资助的专家评

审结果，并根据评审结果提出获资助人员名单。秘书长办公

会负责审核特别资助的专家评审结果，并根据评审结果提出

获资助人员名单，报基金会理事会审定。面上资助和特别资

助的评审结果公示后报犬桌部备案，并由基金会公布。

    第四章  申报评审

    第十二条  申请资助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必须具备良

好的思想品德、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；申7报

评审的项目应具有基础性、原创性和前瞻性，具有重要科

学意义和应用价值。

    打h

    弟十三条  申请基金资助的必须是在站博士后研究人

员。‘博士后研究人员在进站后至出站前半年时间内，可以多

次申请面上资助，每站只能获得一次面上资助；博士后研究

人员进站满8个月可申请特别资助，每站只能获得一次特

别资助。获得面上资助的博士后研究人员，也可视其已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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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十九条  申请人有剽窃、弄虚作假等违反学术道德

和知识产权规定行为的，不得获得资助；已经获得资助的，

  消资助，追回已拨付的资助经费并给予通报。

    第五章  使用管理

■

    第二十 条  资 助金 获得者 应当 严格按 照批准的资助经

费 预 算 核 定 的 用 途 、 范 围 和 开 支 标 准 合 理 使 用 资助 金 。

    第 二 十 一 条 、 资 助 金 的 开 支 范 围 包括 科 研 必 需 的 仪

器设备费、实验材料费、出版／文献／信息传播／知识产权

事 务费、 会议 费、差 旅费 、专家 咨询 费、国 际合作与交流

费 和劳务 费的 开支。 用于 支付参 与研 究过程 且没有工资性

、收入的相关人员（如在校研究生）和临时聘用人员的劳务

    功金总额的30%0    I

费支岍謦擎？    ，    【

    1

    ．    {

    、第，二十二条  设站单位对资助金单独立帐，代为管    {

理 ， 对 资 助 经 费 、 的 使 用 情 况 进 行 审 核 和 监 督 。

    ．    ‘j、+  j’    【

    ·助金结余部

    第 二 十 三 条 ． ， 博 士 后 研 究 人 员 出 站 时 ， 资

分应当收回基釜荟，由基金会按照财政部关于结余资金管    1

    I

理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   l

    【

    第二十 四条   资助 金获得 者因 各种原 因中途退站的，

  设站单位。应当及时清理帐目与资产，7编制财务报告与资产

    一7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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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单，按程序报基金会。结余资助金收回基金会，用资助
金所购资产，收归设站单位所有。
    第二十五条  基金会对资助经费的使用管理情况进
行监督检查，对基金使用’效I益进行评估，对获资助者的成
长情况进行跟踪问效。获资助的博士后研究人员‘出站时须
    ，     ． _|．     ‘     ．     ，     ．
    ’    ：    i
向设站单位提交资助总结报告。设站单位每年应当向基金
    ．    r
会提交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的报告：
    ，  ．
    第二十六条  资助金获得者在公开发表资助成果时，
    ，    ：
应标注“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’’  (|~ China
-    L    ：：    ．  _
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funded project)  .
i t  ?    1  ：！    ’‘。。。习垒}兰鼋j    1
  ‘    罗∥
。i lj    一第六章’附则  丧≯。
    r  ：    +    。
    第二十七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舞商晦砧串留锋I壬

后科学基金会负责解释。

    第二十八条  本规定实施后，

基金资助条例》同时废止。、

．栏剧磁卜
    __，，———。。
j次磋
现氲瓤睁学
；蓖1    ／
礓霸

主题词j博士后，基金资助  规定  通知

中 国 博 士 后 科 学 基 金 会     2 0 0 8年 1月 2 5日印 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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